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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 

第十五次会议文件   

 

 

关于提请审议《南京市 2024年地方 

政府债务限额和市级预算调整 

方案（草案）》议案的说明 

南京市财政局局长  林 峥 

2024年 12月 25日 

 

 

2024

 

一、南京市 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

经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，我市地方

政府债务限额 3451.41 亿元。近期，省财政厅对我市下达债

务结存限额 135.44亿元（一般债务结存限额 70.86亿元、专

项债务结存限额 64.58 亿元），用于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存

量债务，同时收回我市结存限额 67.47 亿元；下达专项债务

限额 302.91亿元，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。 

根据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有关规定，2024年全市政府债务限

额暂定为 3822.29亿元，预计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3661.38亿元，

余额控制在限额内。其中，市本级 2024 年政府债务限额暂定

为 1312.97亿元，预计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1274.04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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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市本级预算调整建议 

（一）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建议 

1  

2 35.25

473.5 508.75

35.25  

（二）社保基金预算调整建议 

2021

 

1 7.2

593.2 600.4  

2 19.3

561.5 580.8  

19.6 672.62  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不做调整 

三、江北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和预算调整建议 

（一）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

20.82

11.84 49.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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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

465.24 444.03

 

（二）江北新区预算调整建议 

1  

1  

2 20.82

140.94 161.76  

2  

1  

2 49.77

225.48 275.25

49.77  

 


